
律政司研四法例懲「獨」
公司條例 社團條例 刑罪條例 其他刑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鼓吹「港獨」

者近日變本加厲。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指，倘有任

何鼓吹「港獨」的行為違反香港法律，律政司一定會依

法處理。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則透露，有關部門正循四個

方面考慮「港獨」問題：一是《公司條例》；二是《社

團條例》；三是《刑

事罪行條例》；四是

其他方面的刑事罪

行。他又不點名批評

有人衝擊香港基本

法，強調「真正尊重

法治精神的人，絕不

會口邊掛着『法治』

的口號，但實質言行

不一，甚或提出違反

基本法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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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有組
織不斷鼓吹「港獨」，市民均希望特區政府
對這些組織採取行動。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
耀棠昨日指，以「港獨」為前提組黨，已超
越言論及學術自由，是具體分裂國家的行
動，當局應馬上着手研究以合適法例檢控相
關人等，不應姑息。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譚惠珠則指，相信特區政府對以哪些法例去
處理這些組織的問題。

鄭耀棠：組黨擬分裂國家屬行動
鄭耀棠昨日在出席紀念香港基本法頒佈26周年
研討會後嚴正指出，市民以「口噏噏」方式討論
「港獨」問題，是行使學術及言論自由，但以此
為前提組黨，更研究「自決」、「獨立」、「成
立國家」，完全屬於具體實際的行動，是分裂國
家的行為，違反了香港基本法第一條「香港是中
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認為，「港獨」是近期突然出現的思潮，而
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過程複雜，「遠水不能救近

火」，特區政府及律政司應馬上以現有法例，着
手研究搜證及控告有關人等的具體問題，以免
「港獨」思潮發展至「勢成水火」，對港人並非
好事。
被問及傳統反對派中青代近日發表所謂《決議

文》，要求修改香港基本法，鄭耀棠坦言，基本
法什麼時候都可以修改，但修改基本法的過程相
當複雜，且一旦胡亂動搖基本法根基，中央也有
權修改基本法，這對香港未必是好事，又提醒有
關人等「慎言」，細心考慮現在修改香港基本法
是否對香港有利。

譚惠珠：「佔」時口稱和平實施暴力
譚惠珠在同一場合表示，「港獨」並無法理基

礎，在現實上也無可能。她不清楚特區政府及律
政司會以哪些法例去處理鼓吹「港獨」者組黨的
問題，但相信政府及律政司快將有答案。
她提醒市民要遵守國家憲法的相關規定，也要

小心這些「港獨」思維，因為當初違法「佔領」
開始時，示威者也曾自稱爭取訴求和平非暴力，

然而最後仍升溫，甚至衝擊政府。
在回應所謂《決議文》時，她指出，香港特區
只可以在香港基本法下保持自己資本主義的生活
方式及制度。在回歸50年後，即2047年，中國
仍會在香港行使主權，所謂2047年後「自決」是
否「港獨」的說法並不成立，而香港屆時擁有的
權力仍得由中央授權，細節則由中央及香港人共
同決定，但一定不會是香港人自行決定，且香港
現時並無成熟條件討論2047年後的事。而修改基
本法過程複雜，難以取得共識，「可能廿年都冇
共識。」

顏汶羽：港青年應捍衛「一國兩制」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昨日批評，鼓吹「港
獨」已違反了香港基本法，是傷害國家和香港的
行為。中央和香港共同維護「一國兩制」，在保
持國家領土完整的同時，令香港擁有獨有的優
勢，有自己的制度優勢，更能把握國家的發展優
勢。香港青年應盡力捍衛「一國兩制」，及認清
國家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個鼓吹
「港獨」的組織都鼓吹要通過「自決公投」，
來決定香港的「未來前途」。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昨日指出，「一國兩制」是為配合國家及香
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及國際金融中心的實際情況
而設計的構想。香港未來必須在「一國」大前
提下，互相尊重「兩制」差異，繼續充分利用
「一國兩制」優勢，堅守獨特之處和核心價
值，發揮所長，提升競爭力，保持香港國際城
市地位，並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凸顯「一國
兩制」可以為國家、為香港發揮的效益。
袁國強在昨日紀念香港基本法頒佈26周年研
討會上特別提到，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
1984年6月22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時就
「一國兩制」的構想，作出了以下解釋：「新
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解

決，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
供一些有益的線索。……我們採取『一個國
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完
全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
和現實情況的。」

「一國」前提下「兩制」相輔益
他指出，此談話節錄，反映了「一國兩制」
是為配合國家及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及國際金
融中心的實際情況而設計的構想。奉行「一國
兩制」原則，是史無前例、卓有成效的實驗，
通過實施香港基本法，不但可推動香港經濟持
續發展、維護法治，也能繼續彰顯香港獨特之
處。
袁國強坦言，人類社會的每個制度也有其優

點和缺點，「在一個國家之內實行兩種不同的

制度，可以出現分歧，但亦可以產生協同效
應。」未來，香港應繼續充分利用「一國兩
制」的優勢，一方面堅守特區獨特之處及其核
心價值，發揮所長，提升競爭力，保持其國際
城市的地位；同時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凸顯
「一國兩制」可以為國家和香港發揮的效益。
要達到這目標，必須在「一國」的大前提之下
互相尊重「兩制」的差異，展現「兩制」的協
同效應。
他最後表示，國家最近頒佈的「十三五」規
劃的港澳專章，明確支持香港特區長期繁榮穩
定發展，提升特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
中的地位和功能，更首次明確支持香港特區建
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這些
新的發展方向，再配合「一帶一路」的倡議，
將為香港帶來不少的機遇。

各界斥煽「獨」超越言論自由

袁國強：「一國兩制」是港優勢之本

林鄭月娥昨日在回應有組織鼓吹「港
獨」的問題時強調，「港獨」違反

了「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這個議
題根本不應在社會上討論。」她坦言，今
年香港經濟下行的風險很大，特別是旅遊
業疲弱，失業率或會上升，特區政府有大
量拓展經濟及改善民生的工作要做，香港
社會不應花時間去討論「港獨」的議題，
否則「只會導致無謂的爭拗，分化做正經
事的精力」。

袁國強：港成功靠基本法
袁國強在擔任由公民教育委員會、民

政事務局及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本地
社區工作小組合辦，律政司協辦的「有
問有答《基本法》問答比賽」決賽暨頒
獎禮主禮嘉賓時回應記者提問時，強調
「港獨」違反了香港基本法，是大是大
非的問題。
他指出，特區政府不會縱容任何違反
香港法例的行為，律政司會嚴肅處理，
並已按正常程序交由執法機關調查，4個
考慮方向分別是《公司條例》、《社團
條例》、《刑事罪行條例》，及其他方
面的刑事罪行。待調查報告完成後，律
政司就會採取行動。
袁國強在活動上致辭時則指，今年將
「一國兩制」的概念轉化為具體的法律

條文，以法律方式落實「一國兩制」的
基本政策的香港基本法頒佈26周年。在
香港回歸19年以來，基本法在保持香港
繁榮穩定的成績，大家有目共睹。
袁國強續說，多年來，不少國際機構

都給予香港很高的評價。包括「瑞士洛
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於去年五月發表
的《2015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被
評為僅次美國的全球第二最具競爭力的
經濟體，而「美國傳統基金會」今年連
續第二十二年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
濟體。

譴責口稱法治言行不一之徒
袁國強強調，香港可以屢創佳績，其

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基本法為香港的法治
提供了穩固基礎，包括保留普通法，賦
予香港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以及就
基本人權作出有效的憲制保障。不過，
小部分人近期作出衝擊法治，衝擊基本
法的行為。「我希望大家可以客觀、持
平地思考法治的真正意義和內涵。在法
治社會，市民既有權利，亦有義務；法
治保障個人自由、個人權利，但亦同時
需要維護公眾利益。真正尊重法治精神
的人，絕不會口邊掛着『法治』的口
號，但實質言行不一，甚或提出違反
（香港）基本法的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刊出短
文，引用法律界人士指出，「港
獨」分子組黨已構成實質行動，
觸犯《刑事罪行條例》，條例中
有涉及煽動、顛覆等罪行，但香
港特區政府從未引用，香港律政
司需要詳細研究，考慮是否採取
法律行動。

該篇題為《和理非（熱詞解
析）》的短文，引用了香港中文
大學3月在7所院校進行的問卷調
查的結果，發現近七成受訪的大
學生認同「和平、理性、非暴
力」的抗爭手段，反映「和理
非」仍是香港年輕人的主流價
值。不過，據香港媒體報道，香
港某些極端政黨正升級抗爭手
段，甚至提出「武裝起義」，並
稱要組織青年學生成為主力，將
在校園舉辦論壇、講座、讀書
會，播放宣傳片和發傳單，宣揚
「港獨」主張。

短文引述，有政界人士批評，
這樣的言行已經超越「言論自由」的範圍，有
人只想以出位言論吸引傳媒報道，增加自己的
知名度，但卻把香港推向危險的境地，「事到
如今，特區政府不能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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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懲「獨」的相關法例（摘要）

■《刑事罪行條例》

第九條

煽動意圖包括引起憎恨或藐視香港政府；

激起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促致改變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
事項；

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

引起香港居民間的不滿或離叛；

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

煽惑他人使用暴力；

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第十條

任何人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人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
的作為，或發表煽動文字，或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
示或複製煽動刊物，即屬犯罪。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
禁兩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3年。

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管有煽動刊物，同樣屬於犯罪，第一次定罪可
處罰款2,000元及監禁一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兩年。

■《社團條例》

第5（1）（2）條

（1）任何本地社團均須於其成立或根據第2(2B)或4條被當作成立
後1個月內，以指明的表格向社團事務主任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

（2）任何本地社團均須於其分支機構成立或根據第2(2B)或4條被
當作成立後1個月內，以指明的表格向社團事務主任申請註冊或
豁免註冊。

5A條

社團事務主任在諮詢保安局局長後，可拒絕任何社團或分支機構
註冊或拒絕予其豁免註冊─

（a）如他合理地相信拒絕註冊該社團或該分支機構或拒絕予其豁
免註冊，是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
和自由所需要者；或

（b）如該社團或該分支機構是政治性團體，並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
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

5C條

（1）凡任何社團沒有遵從第5（1）或（2）條的規定，每名幹事或每名
自稱或聲稱是幹事的人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

（a）如為某一社團而首次就該項罪行被定罪，可處第三級罰款；及

（b）如為同一社團而第二次或其後再度就該項罪行被定罪，可處第
4級罰款及監禁3個月；

此外，並可自首次定罪的日期起計，就該項罪行持續的每天，處以罰
款30元。

5F條

（1）如任何社團或分支機構遭拒絕註冊或豁免註冊，或其註冊或註
冊豁免遭到取消……

（2）凡任何社團或分支機構沒有遵從第（1）款的規定，該社團或該
分支機構的每名幹事或每名自稱或聲稱是幹事的人即屬犯罪，一
經循簡易程序定罪─

（a）如為某一社團而首次就該項罪行被定罪，可處第三級罰款；及

（b）如為同一社團而第二次或其後再度就該項罪行被定罪，可處第
四級罰款及監禁3個月；

此外，並可自首次定罪的日期起計，就該項罪行持續的每天，處以
罰款30元。 ■整理：鄭治祖

■■袁國強昨日強調袁國強昨日強調，「，「港獨港獨」」違違
反基本法反基本法，，律政司必嚴肅處理律政司必嚴肅處理。。

■■香港昨日舉行香港昨日舉行「「有問有答有問有答《《基本基本
法法》」》」決賽決賽，，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等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等主
禮嘉賓與勝出學生合影留念禮嘉賓與勝出學生合影留念。。中新社中新社


